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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规章层级不高、碎片化的现象较为严重，且没有制定更为严厉的违法
追责措施，这让违规的征信企业难免再犯。

文  |  林海

管住“守门人”

ON THE INTERNER,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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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纽约客》杂志曾刊载一张名噪

一时的漫画，漫画中的主角是两只狗，一只坐

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使用电脑，而另一只

狗，则坐在地板上仰着头说：“在互联网上，

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在互联网社会中，仅靠一根网线，很难对

他人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判断。这种情况，在互

联网进入金融领域之后表现的更加明显，因此，

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方式、一个途径，可以通过

其对确保互联网用户的可靠性，把守住互联网

金融的安全大门。于是，征信公司不断进入人

们的视野。

目前，我国金融征信领域内仍然以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为主导；政务征信，则由工商、税务、

海关等部门主导。平常我们经常讨论的，则是

前二者之外的商业征信。这些征信机构主要开

展信用等级、信用调查、信用评级业务，目前

已有 100 多家社会征信机构和 80 家信用评级

机构。

不久前，央行营业管理部公示了一则行政

处罚信息，认定一家成立于 2007 年的征信机

构——中品质协 ( 北京 ) 质量信用评估中心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品质协”）违反《征信

业管理条例》，罚款人民币 30 万元。

行政处罚只是第一步。很快，征信行业自

律组织北京市征信机构总经理联席会作出决

定，取消中品质协作为联席会会员的资格，将

其“踢出”行业协会。

显然，作为一个以“信用”为生命的行业，

征信企业应该比任何行业都重视自律，保护好

自己的羽毛。但要让“守门人”恪尽职守，无

法律规定和有效监管亦不可或缺。

备案实际“两张皮”
从公开资料来看，中品质协的主要业务是

企业征信，质量信用评估，信用征集，信用管

理，企业资信和履约能力评估等。2014 年 6 月

16 日，这家企业获得人民银行企业征信备案。

不过，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不以

征信业务为主营业务”；虽然拿到了备案，但

并未真正开展征信业务，而是以“征信”为幌子，

从事“发荣誉牌匾”“评级”“互联网金融”“贷

款”“移民”“媒体宣传”“办理欧盟安全认

证”“舆情监控”等与征信不沾边的服务。

有机构调查发现，中品质协发放的 2000

多套“荣誉牌匾”中，买家为上市公司多达 87

家。有的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也引用由中

品质协发放的荣誉信息，向证监会提交并向股

民披露。

根据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开的信息，中

品信协违反的是 2013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征

信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但公允地说，中

品质协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金融征信机构，其

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主要是滥发荣誉“牌匾”。

因此，当有关监管机构打算对其进行处罚时，

大抵也十分挠头。最终只能以《征信业管理条

例》第 38 条第（八）项的兜底条款“违反征

信业务规则，侵害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其他行

为”对其进行处罚。

监管机构遇到的两难局面，实际上与不到

位的监管和违法追责相关。当下，我国征信业

仍然很年轻，基础差、底子薄，加上针对征信

业务的立法必然就会滞后。

自律他律不到位
今天，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征信行业中，真

正发挥自治自律自管功能的行业协会都成立已

多年，如美国的信用管理协会等，在促进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业内交流、行业技术标准制定、

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益等方面，可以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反观我国征信行业，除前面提到

的“总经理联席会”这种松散的组织外，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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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欧美学些什么？
回头来看中品质协案，监管的体制机制无

疑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证券法》169 条规定，资信评级机

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监督管理。然而在实践中，承担这一监管

职能的，并不是证监会，而是央行。而中品质

协这家不以提供金融信用评级为主业的机构，

其从业资质由央行备案提供，最终违规行为由

央行处理，看上去亦有些微妙。

对此，相关部门或许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

在英国，征信行业根据信息用途不同，监管

部门也不同。对于供市场投资者使用的信息，政

府主要通过信息交易署和公平交易署对征信机构

有行业协会。

此外，行业内的交流、人员的教育培训以

及制定行业执业技术标准（如征信报告格式标

准、数据库建立标准等）和执业规范，保障整

个行业的利益等都不能提上日程，严重制约了

征信行业的发展。

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征信

公司利用自身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特殊关系，可

以低价地、顺利地获取相关信用资料，而有的

征信公司却没有这种“天然”优势，只能寻求

其他的“出路”。

在“他律”方面，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

成了有关征信行业的法律体系。其核心法规

为《征信业管理条例》，上位法为《商业银

行法》和《证券法》。此外，《中国人民银

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等部门规章，《成都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

使用管理办法》等地方行政法规，对于征信

业务也进行了规定。

但是，相关法律规章层级不高、碎片化的

现象也较为严重，有待制定统一的《征信法》

来整合，并制定更为严厉的违法追责措施——

中品质协最终只被罚了30万元，可谓不痛不痒，

不妨再犯。

更重要的是，《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

未能解决征信机构信息获取难的问题。尽管该

条例第 21 条规定：“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信息

主体、企业交易对方、行业协会提供信息，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依法

公布的判决、裁定等渠道，采集企业信息。”

但是现实案件中，掌握信息的部门出于安

全和部门利益的考虑，对应当公开的信息不予

公开，或不按时公开，人为造成信息数据的行

业、部门分割，给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增加

了难度，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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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的获取、存储、使用、传播都进行了

严格规定。美国颁布《信息自由法》确立了信

息采集、披露、使用的基本标准，通过《公平

信用报告法》明确了信用信息的内容，并对其

完整性进行了规范，明确共享信用信息的操作

程序、使用目的。同时，为防止信息主体个人

信用信息被滥用，造成个人隐私泄露，法律对

信息分享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对违反相关法律

的责任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

最后，征信行业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可

能涉及法律。从欧美各国的立法来看，个人信

息的隐私保护显然重于对于商业征信业务的发

展力度。目前，我国虽然在《商业银行法》等

法律的个别条款中，规定不得泄露“个人隐私”

或应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但并没有系统

性地保护“个人隐私”的立法。

因此，在建立数据库、提升信用评级机构

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的同时，还应当不忘个

人隐私的保护。也就是说，只有对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划出明确的红线，使征信机构知道边

界所在。

总体上看，征信机构、监管机构和自律组

织都必须要下足功夫，增强征信行业自身的“可

信度”。作为规范社会信用的专业机构 , 只有

提供了合格、高效、可信的产品，征信机构才

能发挥作用，使投资者和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企

业和产品，给各种产品做好风险定价和防控，

从而最终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

我国征信业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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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管；对于使用面更广的公共征信，则由中

央银行指导，建立公共征信系统；征信机构利用

公共征信系统获得信息，并由中央银行对该征信

机构进行监管，对违法机构进行处罚。

同时，征信行业的法律体系建设需要快速

跟进。从专业角度来看，可以效仿欧洲或美国。

在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信息和

电信服务法》以及《欧盟数据保护指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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